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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貳、案   由：臺北市政府核准民眾借用「華山大草原」

舉辦藝術展演活動並補助經費，未依法事

先收取保證金及保險證明，容任申請人於

核准借用前進場使用；又活動期間該府屢

經民眾檢舉活動違法失序，情形日益嚴

重，卻未積極採取維安管理措施或勒令停

止活動；「野居草堂」小木屋並非核准工

作計畫書內之地上物且有違法營利情

形，該府未審究申請人違約責任並密切追

蹤管制該建物使用情形，以確保公共安

全，且對形同露營場地的大規模違法夜宿

行為置若罔聞，遲至發生駭人聽聞的殺人

分屍案後，始倉促查報違建及拆除地上

物，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民國（下同）107年6月18日起，媒體連日大幅報導，

臺北市政府代管的「華山大草原」國有土地位於臺北市

中心，於借給「野青眾」
1
舉辦一系列活動期間，屢經民

眾反映深夜噪音擾民，且活動過後常布滿菸蒂、空酒罐

等垃圾，參加活動者多為年輕氣盛男女，擔心在酒精催

化下會有人打架鬧事，且「華山大草原」上有許多帳蓬

及小木屋，夜晚燈光不足，擔心成為治安死角，雖多次

向臺北市政府檢舉，情況卻沒有改善，其後發生駭人聽

                   
1
「野青眾」並非經登記或立案核准之機構、法人或團體，依「臺北市政府經管華山大草原（華

山地區行六綠美化基地）申請辦理活動要點」第4點第1項規定不具場地使用申請人資格，

實際提案送件之個人「莊○○」方應為審核對象，臺北市政府不僅同意「野青眾」借用場

地，活動期間要求改善等相關公文之受文者，亦將「野青眾」作為審核監督對象，核有違

誤，本院已另請該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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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殺人分屍案，質疑法治準繩偏離；另據民眾陳訴：

臺北市政府未盡管理職責，涉有行政怠失，卻未覈實議

處失職人員等情。案經本院調閱相關卷證，並詢問臺北

市政府相關單位主管人員後調查發現，臺北市政府確有

諸多行政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

理由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所屬都市更新處於106年12月14日審查通

過申請人「野青眾」（負責人莊○○）所提都市再生

前進基地推動計畫補助案工作計畫書並原則同意借

用「華山大草原」，於同年月25日函知申請人，該府

依法本應事先收繳保證金及保險證明，方能同意進場

使用。惟查「野青眾」早於市府核准借用前，即於同

年11月進場搭建地上物，其後拒交保證金並拖延3個

月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臺北市政府所屬都市更新

處及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等場地管理維護機關容

任申請人進場使用未加攔阻，於法顯有未合，並導致

命案發生後，機關拆除地上物所支付之代履行費用未

能從保證金中逕予扣抵部分金額，徒增後續行政執行

困擾，核有違失。 

(一)經查，「華山大草原」坐落於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一

小段120-3地號國有土地，臺北市政府於98年間，

為加速提升城市景觀，全力推動都市改造運動，積

極推動「臺北好好看系列運動」，遂與當時管理機

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現改制為國有財產署）簽訂

代管契約，將閒置空地施以綠美化及整理維護環

境 ， 並 納 入 臺 北 市 都 市 再 生 前 進 基 地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以下簡稱URS)，以URS計

畫重新出發。司法院嗣為整體規劃籌建院區辦公廳

室需要，於105年5月20日向國有財產署申請無償撥

用該筆國有土地，並於正式籌建辦公廳舍前，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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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簽訂代管契約，代管期間自105年5月20

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止。臺北市政府為管理「華山

大草原」基地之活動使用，以協助推動都市再生、

文化、創意之發展，爰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

經管華山大草原（華山地區行六綠美化基地）申請

辦理活動要點」（下稱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
2
，

作為活動管理規範，依該要點第2點規定，由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下稱更新處）及該府工務局公園路

燈管理處負責管理維護。 

(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4

條第2項明定：「……申請經場地管理機關許可後，

申請人未於場地管理機關所定時間內繳交場地使

用費、保證金及其他費用者，不得使用場地。」又

依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6點規定：「申請使用

本基地，應填具臺北巿政府經管華山大草原（華山

地區行六綠美化基地）辦理活動申請書，並檢附活

動企劃書及相關文件，經更新處核准，並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及繳交保證金。依前項規定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保險時，其最低保險金額每人身體傷亡為新

臺幣三百萬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為新臺幣一千五

百萬元；如參與活動人數超過一千人時，每一意外

事故傷亡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保險期間應自

進行會場佈置工作時起，至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原狀

交還時止。申請人應於使用日起算前十四日向更新

處繳交保證金繳納證明及保險證明，逾期未繳交

者，原許可使用處分逕行失效。申請使用本基地（不

論天數、時段）每次需繳納新臺幣伍萬元保證

                   
2
 臺北市政府於107年7月24日發布廢止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並溯及自同年7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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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第9點規定：「使用期間屆滿或取消使用

時，經更新處會同相關單位及申請人辦理場地會

勘，檢查場地、設備及器材等確認無損壞及其他違

規情事後，保證金無息退還。申請人並應於一日內

將場地回復原狀交還更新處。如有損壞、污漬或其

他破壞行為，應即修復、清洗或復原，並負損害賠

償責任；如未修復、清洗或復原者，更新處得逕行

修復、清洗或復原，所需費用由保證金中扣抵，不

足時並得追償之，並於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申請

人違反本要點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損害賠償等，更新

處得自保證金中扣抵，餘額無息退還，不足時並得

追償之。」 

(三)更新處於106年9月依照「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

推動計畫補助要點」規定辦理上網公告徵求補助

案，「野青眾」（負責人莊○○）提出「一杯咖啡，

一個故事」提案計畫，提出以帳篷聚落形式與環境

產生緊密結合、媒合各種不同的藝術團隊作為大型

藝術季及將藝術帶入生活等計畫目標，更新處召開

審議會於106年11月2日審查通過上開提案計畫，於

同年月20日與「野青眾」簽訂「臺北市都市再生前

進基地推動計畫」補助計畫契約書，補助金額45萬

元，預計分3期付款，並請申請人依審議會會議決

議及承諾事項修正提案計畫為工作計畫書過處審

查。更新處嗣於同年12月14日召開審議會審查通過

「野青眾」申請補助案及借用「華山大草原」，於

同年月25日檢送審查會議紀錄函，告知審議會委員

及「野青眾（莊○○）」，工作計畫書業經該處審查

通過，且原則同意「華山大草原」場地借用，請申

請人賡續依約及會議結論辦理後續事宜。 

(四)依前揭「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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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第2項及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 6點規

定，更新處核准借用場地後，本應訂定進場使用日

並事前收繳保證金及保險證明，方能同意進場使

用。惟查，更新處於106年12月25日發文通知「野

青眾」原則同意借用場地，「野青眾」卻早於市府

核准借用前，即於106年11月進場搭建帳篷，甚自

稱新居落成，接下來半年將以帳篷供居住使用，此

有申請人莊○○於 106年 11月 24日及 12月 1日在

Facebook貼文的照片及文字說明可稽。另查，「野

青眾」並未繳交保證金，且遲至107年4月2日始向

更新處提交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證明。雖據臺

北市政府表示：更新處發文日期即為同意使用起始

日，更新處於申請人進駐場地後持續以電話催促申

請人繳交保證金及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並曾於

107年3月15日及4月16日辦理現場會勘時要求申請

人繳交保證金，考量本案兼具補助案之性質，補助

款與保證金競合，補助款（45萬元）大於保證金（5

萬元），爰啟動防範措施，於第1期補助款（13萬5

千元）中扣除保證金，作為場地回復費用之支應等

語
3
。惟上開說法並不足以卸免違失之責： 

1、「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

4條第 2項及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6點明

定，申請人須事先繳交保證金及保險證明，方能

進場使用，臺北市政府所屬更新處及工務局公園

路燈管理處均疏於巡查管理，容任申請人於核准

借用前進場使用，事後方要求繳交保證金及保險

證明，於法不合。 

2、依「臺北市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補助要

                   
3
 臺北市政府107年10月30日府授都新字第107600478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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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第10點第4款及本案補助計畫契約第17條規

定，擅自變更計畫或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經

限期改善未果者，臺北市政府得隨時解除或終止

契約，且更新處106年12月25日召開之審議會會

議結論明載，申請人須於後續提出的工作報告書

中敘明活動內容、團隊數量、建立組織及明確分

工、針對環境變化因素等對策及成立專款帳戶等

條件，方能撥付第1期補助款。是以，第1期補助

款仍須計畫執行成果通過更新處審議會評鑑考

核方能撥付，而本案經更新處審議會於107年12

月3日開會評鑑考核結果，認為推動成效不佳且

與計畫預期成效有嚴重落差，決議廢止申請人受

補助資格，業已通知申請人解除補助契約，不受

理請款及撥付事宜，是以，本案保證金實際上已

無法從補助款中扣抵，則臺北市政府推稱保證金

可由補助款中扣抵為由，未事先收取保證金，不

僅於法未合，作法亦有欠妥適。 

3、申請人進場陸續舉辦各式活動，卻一再拖延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更新處未及時勒令停止活動，

不僅違反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6點規定，

倘民眾因公共意外受有損害，將無從申請保險理

賠，顯見本案風險管理意識不足。 

4、臺北市政府於命案發生後，於107年6月20日函告

停止借用「華山大草原」，並依華山大草原申辦

活動要點第9點規定限申請人於同年月21日前將

場地復原，申請人「野青眾」將可自行清除之物

品撤離後，其餘地上物由更新處代為辦理清運，

代履行費用共計43萬4,975元，經更新處催繳，

申請人並未繳納，而上開代履行費用，因該府未

依法收取保證金5萬元，致無法依華山大草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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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活動要點第9點規定逕予扣抵，徒增後續行政

執行困擾。 

(五)綜上所述，臺北市政府於106年12月14日審查通過申

請人「野青眾」（負責人莊○○）所提都市再生前

進基地推動計畫補助案工作計畫書及原則同意借

用「華山大草原」，於同年月25日函知申請人。依

法應事先收繳保證金及保險證明，方能同意進場使

用。惟查「野青眾」早於市府核准借用前，即先於

同年11月24日進場搭建地上物，其後拒交保證金並

拖延3個月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臺北市政府所

屬更新處及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等場地管理維

護機關容任申請人進場使用未加攔阻，場地管理鬆

散，於法顯有未合，並導致命案發生後，機關拆除

地上物所支付之代履行費用未能從保證金中逕予

扣抵部分金額，徒增後續行政執行困擾，核有違失。 

二、臺北市政府核准「野青眾」無償借用「華山大草原」，

並補助活動經費45萬元，本應確實督促申請人依約執

行，惟查，該府自107年3月10日起至6月18日媒體報

導命案前，屢經民眾檢舉活動有深夜噪音擾民、深夜

生火、環境髒亂及違法夜宿等情高達30件，此外，「野

青眾」團隊搭建「野居草堂」小木屋對外招生射箭課

程涉及違法營利，相關情形顯見活動違法失序情形日

益嚴重，該府相關機關僅一再消極到場要求改善噪音

及髒亂問題，未及時制止違法營宿使用，輕忽公共場

所管理不善可能潛藏的治安問題，疏未要求所屬積極

採取維安管理措施或勒令停止活動，使民眾生活免於

恐懼，招致外界質疑法治準繩偏離，顯失管理職責，

命案發生後，復遲至本院調查詢問，方檢討認定申請

人場地管理不當而解除補助契約及廢止其受補助資

格，行事作為消極，處置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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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5

條第3款規定：「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場地管

理機關得不予許可使用；許可後始發現者，得撤銷

原許可處分：……三、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

行為。」第7條規定：「申請人非經場地管理機關許

可，不得於使用場地為營業行為。」司法院（甲方）

與更新處（乙方）簽訂之國有公用土地委託管理契

約第3條第2款規定：「乙方得使用甲方土地種植花

草樹木或整理維護環境，並受理或辦理空間公益推

廣活動，其責任義務及限制如下：……（二）不得

有建築……供特定人使用或其他任何可能產生收

益之使用行為，亦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事項。」

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3點規定：「本基地之使

用用途以非營利且屬公益推廣行為為限，且應屬都

市再生、藝文展演、創意設計等相關活動或為影視

拍攝場地。……」第7點第2、4、5、8款規定：「使

用本基地應遵守下列事項，必要時，更新處得令申

請人立即停止違規使用行為，至改善為止：……

（二）申請人應對活動行為及安全負責，並遵守噪

音管制相關規定，不得……妨害安寧秩序。（四）

申請人應事先預估吸引人潮，自備足量流動廁所，

且自行維護場地及周邊地區之清潔，於活動期間

（定時）及活動結束後負責清運廢棄物，相關費用

由使用單位自行負擔。（五）不得毀損花木、草皮

及各項設施……。（八）不得有違反法令規定之情

事。」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本自

治條例所稱公園，指……或其他依法令設置供公眾

遊憩之場地。」第13條第14款規定：「公園內不得

有下列行為：……十四、擅自營火、野炊、夜宿、

燃放鞭炮或搭設棚、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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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7年6月18日媒體大幅報導位於「華山大草原」上

名為「野居草堂」小木屋發生駭人聽聞的殺人分屍

案後，有民眾質疑，早在案發前2個月，「華山大草

原」借給「野青眾」團隊使用，變身為「草原自治

區」舉辦一系列活動後，當地里長及民眾曾打電話

向臺北市政府反映「華山大草原」經常深夜仍大聲

播放音樂擾民，活動過後布滿菸蒂、空酒罐等垃

圾，參加活動者多為年輕氣盛男女，附近居民擔心

在酒精催化下會有人打架鬧事，且「華山大草原」

上有許多帳棚及小木屋，夜晚燈光不足，擔心成為

治安死角，但向臺北市政府檢舉後，情況沒有改

善，預感早晚會出事，只是沒想到竟是分屍案，爰

有部分輿論質疑臺北市政府無視「華山大草原」相

關活動違法脫序，不勒令停止，係法治準繩偏離等

情。 

(三)經查，臺北市政府核准「野青眾」借用「華山大草

原」舉辦活動後，自107年3月10日起，更新處及該

府環境保護局陸續接獲市民熱線1999及里長陳情

檢舉「深夜生火」、「深夜噪音」、「夜宿」、「環境髒

亂」等情，截至同年6月18日案發前，共計27件；

該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則於107年4月10日晚間7

時35分、5月12日及6月9日凌晨0時許接獲民眾報案

有營火焚燒物品、辦理活動製造噪音妨害安寧，共

計3件。據臺北市政府統計，所屬相關機關合計接

獲高達30件民眾陳情檢舉案。 

(四)雖據該府表示：更新處於接獲民眾陳情後，已邀集

相關單位辦理12次現地會勘督導、複驗，並8次正

式函告「野青眾」配合改善環境，警察局中正第一

分局接獲報案後，亦派員警到場查處，要求熄滅火

源、降低音量，並通知環境保護局人員到場稽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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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等語。惟依臺北市政府提供之「更新處於事件發

生前督導辦理時程表」所示，即便更新處自107年3

月起接獲民眾檢舉而多次派員會勘要求改善，其後

仍一再發生深夜噪音擾民及環境髒亂等情事，僅同

年5月，該處即接獲13件民眾陳情檢舉案，顯見「野

青眾」借用「華山大草原」舉辦活動期間發生諸多

違反法令情事，經該府勸阻，並無改善成效，活動

失序情形日益嚴重，當地夜晚燈光不足，民眾憂心

治安惡化，並非無由。 

(五)另查，「野青眾」團隊借用「華山大草原」後，於同

年4月搭建名為「野居草堂」的小木屋，命案嫌犯

利用「野居草堂」於同年5月19日起開設射箭、弓

道、茶道、結繩等課程，並收取費用（弓道課程1

人五百元），有「野居草堂」於社群網站Facebook

發布招生活動訊息及犯嫌於Facebook與被害人談

論弓道課程費用的對話截圖等資料可稽。惟「野青

眾」提送臺北市政府更新處審核通過之工作計畫書

內容並無「野居草堂」小木屋，此乃「野青眾」借

用華山大草原後，為增加活動豐富度，於107年2月

招募駐村藝術家之提案計畫，「野青眾」係於同年4

月25日提交之工作報告書，內容始提到名為「草山

巖」（即「野居草堂」）。更新處對於「野青眾」搭

建「野居草堂」小木屋是否逾越許可使用範圍及有

無涉及違建等問題並未確實查究，已有可議，「野

居草堂」小木屋的活動使用情形涉及違法營利，違

反「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

7條、本案土地代管契約第3條第2款、華山大草原

申辦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3點等規定，允應

嚴查妥處。雖據臺北市政府表示：更新處於107年5

月現場會勘時未查有營利授課之情形云云。然此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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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卸免該府相關管理機關疏於積極查究「野居草

堂」是否為核定許可使用範圍、活動涉及違法營

利、違法夜宿等情之職責。 

(六)「野青眾」借用「華山大草原」期間舉辦之活動，

屢有深夜噪音擾民及污染環境等情事，不僅止為申

請人活動管理不當問題，多人搭設帳蓬夜宿，形同

露營場地，明顯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

條第14款不得擅自營火、野炊、夜宿、搭設棚帳之

規定，已屬違法，且「野青眾」擅自搭建的「野居

草堂」小木屋有逾越許可使用範圍及違法營利等

情，顯見活動違法失序情形嚴重，臺北市政府所屬

更新處及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等場地管理維護

機關均未及時制止違法營宿使用，已有失管理職責

於前，命案發生多時，亦遲至本院107年10月16日

約詢該府相關人員，詢及本案申請人是否善盡活動

管理職責及是否應為補助等問題後，更新處方於同

年12月3日召開本件補助案（一杯咖啡、一個故事）

執行績效評鑑考核會議，決議本案已達補助契約第

17條：「……四、經評鑑考核發現推動成效不佳且

與計畫預期成效有嚴重落差」之情形，而於107年

12月22日行文通知莊○○依契約第17條規定解除

補助計畫契約，不再受理任何款項請款及撥付事宜
4
，認定申請人場地管理不當而解除補助契約及廢止

其受補助資格。 

(七)綜上所述，臺北市政府核准「野青眾」無償借用「華

山大草原」，並補助活動經費45萬元，本應確實督

促申請人依約執行，惟查，該府自107年3月10日起

至6月18日媒體報導命案前，屢經民眾檢舉活動有

                   
4
 更新處107年12月22日北市都新經字第10760121261、1076012126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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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噪音擾民、深夜生火、環境髒亂及違法夜宿等

情高達30件，此外，「野青眾」團隊搭建「野居草

堂」小木屋對外招生射箭課程涉及違法營利，相關

情形顯見活動違法失序情形日益嚴重，該府相關機

關僅一再消極到場要求改善噪音及髒亂問題，未制

止違法營宿，輕忽公共場所管理不善可能潛藏的治

安問題，疏未要求所屬積極採取維安管理措施或勒

令停止活動，使民眾生活免於恐懼，招致外界質疑

法治準繩偏離，顯失管理職責，命案發生後，復遲

至本院調查詢問，方檢討認定申請人場地管理不當

而解除補助契約及廢止其受補助資格，行事作為消

極，處置失當。 

三、臺北市政府核准「野青眾」提案之工作計畫書，計畫

內容主要係邀請藝術家駐點表演、創作及舉辦音樂

會，原定地上物僅3個大型圓頂帳篷及展演所需設

備，惟實際使用情形竟出現「野居草堂」等數個小木

屋及諸多小型臨時帳篷等充作課程招生及夜宿使用

之地上物，此等地上物難認與該府旨在促進都市再生

而補助經費之藝術活動有密切關聯，又該府相關機關

因民眾陳情環境髒亂及活動噪音擾民而數度前往現

勘，至遲於107年4月2日已發現「野居草堂」小木屋

完成框架的搭建狀態，卻未審究該小木屋是否逾越原

核准計畫提案內容，復未要求申請人提出規模結構設

計圖說移請建管單位密切追蹤管制使用情形是否適

法，以確保公共安全，且未制止形同露營場地之大規

模夜宿行為，遲至命案發生後，始責由建管單位倉促

查報違建及拆除地上物，核有違失。 

(一)華山大草原申辦活動要點第7點第1款規定：「使用本

基地應遵守下列事項，必要時，更新處得令申請人

立即停止違規使用行為，至改善為止：（一）倘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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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臨時舞台、臨時棚架搭建或其他宣傳附掛物者，

應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等相關

規定辦理。」又依「臺北市展演用臨時性建築物管

理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臨時展演，指

經核准登記或立案之機關、公司、團體、法人及各

級學校為政令宣導、公益、文化、社教、休閒體健、

宗教慶典、民俗節慶所舉辦之展覽或演出及其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活動。」第8條第2項規

定：「未依本辦法規定擅自搭建臨時性建築物或違

反前項規定者，以違章建築論處。」 

(二)經查，更新處核准「野青眾」提案之工作計畫書，

計畫內容主要係邀請藝術家駐點表演、創作及舉辦

音樂會，原定地上物僅有3個外觀直徑為10公尺及5

公尺的大型圓頂帳篷，及因應表演所需的開放式舞

台、音響、燈具、發電機、投影機及其餘佈置用品。

然查實際使用情形，活動申請人除於「華山大草原」

上搭建圓頂大帳篷及表演所需設備外，另搭建名為

「野居草堂」（「野青眾」所提工作報告書稱為「草

山嚴」）、「底鍋」、「六雨的樹屋」等作為弓道、射

箭、自住用途的木屋，並有多個小型臨時帳蓬作為

「刺青店」及營宿使用，形同露營場地，此有「野

青眾」提交之工作報告書所載成果說明及所附照

片、參與活動者於google地圖貼文照片、命案發生

後媒體拍攝現場影像畫面等資料可憑。 

(三)前揭「野居草堂」等小木屋及諸多小型臨時帳蓬，

並非更新處核准計畫內的展演活動項目，且有夜宿

使用情形，實難認與該府旨在促進都市再生而補助

經費之藝術活動有密切關聯，依臺北市公園管理自

治條例第 13條第 14款不得擅自夜宿規定應予制

止。惟查，更新處因民眾陳情環境髒亂及活動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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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民而數度前往現勘，至遲於107年4月2日已發現

「野居草堂」小木屋完成框架的搭建狀態，有會勘

紀錄可稽。更新處未審究該小木屋是否逾越原核准

計畫提案內容，僅提醒「野青眾」搭建臨時性建物

應遵循相關規定辦理，且未要求「野青眾」提出該

小木屋的規模結構設計圖說移請該府建管單位密

切追蹤管制使用情形是否適法，以確保公共安全；

更新處與公園路燈管理處對於形同露營場地的大

規模夜宿行為置若罔聞未加制止；又該府遲至命案

發生後，始由建管單位倉促查報違建及於107年6月

23日拆除地上物，均核有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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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臺北市政府核准民眾借用「華山大草原」

舉辦藝術展演活動並補助經費，未依法事先收取保證金

及保險證明，容任申請人於核准借用前進場使用；又活

動期間該府屢經民眾檢舉活動違法失序，情形日益嚴

重，卻未積極採取維安管理措施或勒令停止活動；「野居

草堂」小木屋並非核准工作計畫書內之地上物且有違法

營利情形，該府未審究申請人違約責任並密切追蹤管制

該建物使用情形，以確保公共安全，且對形同露營場地

的大規模違法夜宿行為置若罔聞，遲至發生駭人聽聞的

殺人分屍案後，始倉促查報違建及拆除地上物，核有違

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

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劉德勳 

 

 


